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2026-2028年度（两年）院内建设工程项目造价咨询服务项目需求书
1、 企业要求
[bookmark: _GoBack]已进驻广东省网上中介超市的工程造价公司（如未在官网办理入驻，可能导致无法参与本项目的最终的平台报名和报价，请有意向的服务商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2、 服务有效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或累计结算金额达到合同金额，以条件先到者为准。如项目在在合同期已开始了工程造价服务，则需服务到完成最终的结算评审。
3、 采购预算金额及收费标准
（1） 预算金额：15万元，预算金额包括造价人员工资、现场费、差旅费、管理费、打印费、税费及开展造价服务所需一切费用，本项目为工程项目费率包干形式，委托人不再另行支付其它费用。
（2） 参考《粤价函〔2011〕年742号文，按收费标准下浮20%作为基准，再进行报价下浮[即收费标准=粤价函〔2011〕年742号文的规定价×80%×（1-中标下浮率）]，单个项目按以上计算后服务费不足2000元的按2000元计费。履行期内不调整成交折扣率。
（3） 支付方式：按季度结算。以人民币支付，委托人收到以下资料后应在每季度首月十五号前（遇节假日延顺）完成对单据的核对工作，核对无误后，委托人在收到送审资料后二十个工作日内（遇节假日延顺）银行转账付款：
1. 合同原件（仅首次请款提供）；
2. 等额有效普通发票；
3. 评审报告等服务成果
4. 双方协商需提交的资料。
4、 响应要求
	送审价格
	完成时间

	送审造价≤50万元
	3个工作日

	50万＜送审造价≤300万元
	5个工作日

	300万元＜送审造价≤500万元
	7个工作日

	500万元＜送审造价≤1000万元
	10个工作日


逾期未完成评审结果，采购人有权视项目实际情况从服务费中扣除100元/天，可累计扣除金额。
5、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要求
（1） 造价评审报告的签发人必须持有合法有效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质；
（2） 结算项目需服务商每季度不少于一次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到采购人项目实施地现场复核抽检项目工程量,抽检项目由采购人决定,服务商提供书面工程量清单核算报告书给采购人作为项目结算依据。
（3） 评审过程需要做到仔细准确、不漏项不漏量，计算清晰准确，有依有据。
（4） 如有对数情况出现，需要积极配合，及时参加对数，不耽误评审时间。
（5） 如有采购人通知紧急情况，服务商须积极配合采购人进度，加快完成评审。
（6） 交付成果包括预结算评审报告、工程量清单、计算过程（工程量计算书）、依据等文件。
6、 服务地点
（1） 采购人不提供办公地点。
（2） 造价勘察现场包括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院本部和沙湾院区。
7、 计价依据
（1） 采购人提供的工程资料；
（2）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工程造价文件及规定；
（3） 工程施工图纸及会审纪录等；
（4） 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
8、 验收
验收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和其他标准等。
